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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证监局         2021.03.15



目录

1 欺诈发行证券

2 信息披露违法

3 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4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

5 操纵市场



��

�R



4

修改要点

增加
证券种类

增加
“发行文件”

增加
犯罪主体

调整
刑罚力度

01
02 03

04

增加证券种类

存托凭证
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

增加“发行文件”的表述

包含申请文件等非公开文件

增加犯罪主体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调整刑罚力度

徒刑刑期
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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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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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件

发行数额在五百万
元以上的

利用募集的资金进
行违法活动的

其他后果严重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转移或者隐瞒所募
集资金的

伪造、变造国家机
关公文、有效证明
文件或者相关凭证、
单据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犯罪主体：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

主观方面：故意

犯罪客体：国家证券市场的管理制度以及投资者合法权益

客观方面：1.行为人必须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等发行

            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制作了虚假发行文件；

          2.行为人必须实施了发行证券的行为；

          3.行为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即达到“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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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序号 公司名称或者简称 发行证券种类 刑罚主体 刑罚种类和幅度

1 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欣泰电气） 股票

1.公司
2.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3.财务负责人

1.罚金人民币832万元
2.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3.有期徒刑二年

2
万福生科（湖南）农业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万福生科）

股票

1.公司
2.会计师事务所
3.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4.财务总监 
5.相关责任人员
6.审计人员

1.罚金人民币850万元 
2.罚金人民币66万元 
3.有期徒刑三年 
4.有期徒刑二年 
5.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6.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3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绿大地） 股票

1.公司
2.董事长
3.财务总监
4.出纳主管
5.大客户部主管
6.审计人员

1.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罚金1040万元
2.欺诈发行股票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60万元
3.欺诈发行股票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30万元
4.欺诈发行股票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30万元
5.欺诈发行股票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6.欺诈发行股票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30万元

4 江苏中联物流有限公司
（中联物流） 中小企业私募债

1.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2.总经理
3.财务经理
4.另一公司资深会计人员

1.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2.有期徒刑三年
3.有期徒刑二年
4.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5 邹平县电力集团有限公
司 资产支持证券

1.公司
2.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3.副总裁

1.罚金1000万元
2.有期徒刑二年
3.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6 江苏北极皓天科技
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私募债 1.公司

2.法定代表人
1.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2.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7 宿迁市致富皮业
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私募债

1.公司
2.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3.财务经理
4.审计人员

1.罚金人民币450万元
2.有期徒刑三年
3.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4.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8 中恒通（福建）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私募债

1.公司
2.董事长、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3.总经理

4.财务总监

1.罚金300万元
2.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3.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4.判处被告人卢某某2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9 东飞马佐里纺机
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私募债 1.公司

2.法定代表人
1.罚金人民币1300万元
2.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10 江苏中显集团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集合债券
1.公司
2.法定代表人
3.财务总监

1.罚金人民币60万元
2.拘役六个月
3.拘役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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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要点

加大
刑罚
力度

单位
犯罪

明确
主体
责任

提高最低档刑罚上限

新增一档犯罪情节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与欺诈发行证券罪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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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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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件

犯罪主体：特殊主体，

          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观方面：故意

犯罪客体：国家信息披露制度和股东、社会公众和其他利害关系人

          的合法权益

客观方面：1.信息披露义务人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

            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

            不按照规定披露。

          2.前述行为须是达到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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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诉标准

造成股东、债权人
或者其他人直接经
济损失数额累计在
五十万元以上的

致使公司发行的股
票、公司债券或者
国务院依法认定的
其他证券被终止上
市交易或者多次被
暂停上市交易的

虚增或者虚减利
润达到当期披露
的利润总额百分
之三十以上的

转移或者隐瞒所
募集资金的

虚增或者虚减资
产达到当期披露
的资产总额百分
之三十以上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在公司财务会计报
告中将亏损披露为
盈利，或者将盈利

披露为亏损的

其他严重损害股东、
债权人或者其他人
利益，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情形

未按照规定披露的重大
诉讼、仲裁、担保、关
联交易或者其他重大事
项所涉及的数额或者连
续十二个月的累计数额
占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以
上的

致使不符合发行条
件的公司、企业骗
取发行核准并且上
市交易的

多次提供虚假的或者
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
会计报告，或者多次
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
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
定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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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序号 公司名称或者简称 刑罚主体 刑罚种类和幅度

1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中毅达、ST毅达)

1.副董事长、总经理
2.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3.财务经理
4.厦门中毅达副总经理

1.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2.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3.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4.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2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锐风电）

1.董事长、总裁
2.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1.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2.免予刑事处罚

3 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博元投资，已退市）

1.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2.财务总监
3.财务总监、会计人员、董事
4.总裁
5.监事

1.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2.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3.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
4.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5.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4 高新张铜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张铜，已被沙钢股份借壳）

1.法定代表人
2.副总经理
3.董事、财务总监
4.董事、董事会秘书

1.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2.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3.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4.免予刑事处罚

5 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普天，央企主动退市第一股）

1.副董事长、总经理
2.总会计师
3.能源公司总经理
4.副总会计师、财务部总经理
5.能源公司商务经理
6.总工程师、采购中心负责人

1.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万元。
2.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3.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4.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5.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6.拘役二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6 九好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九好集团，拟借壳鞍重股份）

1.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
2.总裁、董事
3.股东、实际控制人妻子
4.财务副总监

1.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2.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
3.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
4.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

7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雅百特，已退市）

1.董事长、总经理、实际控制人
2.财务造假关键人员

1.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5万元
2. 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0万元

8 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万福生科）

1.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2..财务总监

1.判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10万元
2.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2万元

9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绿大地） 董事长 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60万元

10 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欣泰电气）

1.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2.财务负责人

1.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2.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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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要点

扩大犯罪主体范围

保荐机构人员

扩大
犯罪主体范围

细化
刑罚结构

犯罪竞合
的处理

细化刑罚结构

与证券发行相关的虚假的资产评估、会计、
审计、法律服务、保荐等证明文件，情节
特别严重的；
与重大资产交易相关的虚假的资产评估、
会计、审计等证明文件，情节特别严重的

犯罪竞合的处理

“受贿罪”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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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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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
四名签字会计师

亚太（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

及四名签字会计师

中恒通（福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欺诈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

江苏中联物流有限公司
欺诈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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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规定

刑法修正案（六）——“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

第一百六十九条之一：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

用职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下列行为之一，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

     （二）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

     （三）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

的；

     （四）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

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的；

     （五）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的；

     （六）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犯前款罪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是单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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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总经理、董事长刘某
犯背信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10万元。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秦某犯背信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罪，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十个月，
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10万元。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鲜某犯背信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八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180万元。

匹凸匹 国投新集准油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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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规定

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

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

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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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粤

传媒）收购上海香

榭丽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香榭丽）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东力）

收购深圳市年富供

应链有限公司（年

富供应链）

股东

实际控制人

股东

实际控制人



05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

◎条文修改     ◎司法解释     ◎公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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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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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

ü蛊惑交易操纵
利用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
信息，诱导投资者作出投资
决策，影响证券、期货交易
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
并进行相关交易或者谋取相
关利益的

ü抢帽子交易操纵
通过对证券及其发行人、上
市公司、期货交易标的公开
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
议，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
策，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
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
并进行与其评价、预测、投
资建议方向相反的证券交易
或者相关期货交易的重大事件操纵

通过策划、实施资产收购或
者重组、投资新业务、股权
转让、上市公司收购等虚假
重大事项，误导投资者作出
投资决策，影响证券交易价
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并进行
相关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
的

滥用信息优势操纵
通过控制发行人、上市公司
信息的生成或者控制信息披
露的内容、时点、节奏，误
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
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
易量，并进行相关交易或者
谋取相关利益的

ü恍骗交易操纵
（虚假申报操纵）
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申报、
撤单或者大额申报、撤单，
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
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
者证券、期货交易量，并进
行与申报相反的交易或者谋
取相关利益的

跨期、现货市场操纵
通过囤积现货，影响特定期
货品种市场行情，并进行相
关期货交易的

操纵司法解释对
兜底条款的

解释


